
國泰綜合醫院【警衛保全服務合約】投標須知 

 

合約項目：警衛保全服務合約 

合約範圍：總    院(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 280 號與 266 巷 6 號) 

          新竹分院(新竹市中華路二段 678 號) 

          汐止分院(新北市汐止區建成路 59 巷 2 號 

          汐止研究大樓(新北市汐止區建成路 160 巷 32 號) 

          內湖診所(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337 號 C 棟 1-4 樓) 

合約期間：自 115 年 2 月 1 日起至 117 年 1 月 31 日止，為期貳年。 

壹、 廠商資格： 

一、 具經濟部公司執照(或設立函文)之保全服務業或大樓物業管理公司及縣

市政府營利事業登記證資格者。 

二、 領有加入保全公會之公會會員證書及保全業責任保險單 

三、 具一家醫學中心醫院以上或上市公司之保全服務經驗實績者。 

貳、 承攬商應遵守之法規： 

一、 保全業法與施行細則 

二、 公寓大廈管理服務人員管理辦法 

三、 勞動基準法與職業安全衛生法等相關法令規範 

四、 其他經政府機關公告之規範 

參、 欲承攬廠商報價時應提供以下資料： 

一、 公司執照、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公司負責人資料及第壹項所述「廠商

資格」證件或可資佐證之文件影本。 

二、 現有及近二年曾經承攬之醫學中心保全業務實績資料(如合約書影本，

請另袋密封)。 

三、 保全業責任保險單(保全公司的自付額須為 10%)。 

四、 保全公會會員證書。 



五、 公司派駐現場保全人員已接受保全教育訓練(需有保全護照影本，須蓋

公司章並有與正本相符字樣)。 

六、 五處院區大樓之各院區每月含稅價承攬金額報價單(請另袋密封)。 

肆、 承包廠商應配合事項： 

一、 遵照合約約定與本院警衛勤務要領執行安全警衛管理。 

二、 落實勞工健康(體格)檢查管理，循序施行在職人員教育訓練。 

三、 填寫警衛日誌與設備門禁查核表，接受本院管理幹部指揮與規範。 

四、 定期派遣幹部現場督導並出席本院每月警衛勤務品質檢討會議等。 

五、 針對本院五處現有外包保全之優良人員，有意留任者應比照原公司條件

聘用，且不受敬業條款之限制。 

伍、 說明事項： 

一、 本院為醫學中心級醫療網，服務廣大民眾與病友診療健檢與諮詢，警衛

保全服務務求積極、盡責與熱誠。 

二、 投標公司之報價請分別明列各院區每月承攬之含稅金額(報價單請密

封)，得依業務範圍單獨投標承攬個別院區之警衛保全服務，惟本院訂

有年度預算，高於預算金額者之報價將不予採用。招標採用符合資格之

總價最低價者為優先承攬人，且本院保留最後議約權利。 

三、 為保留合約人力增減彈性，請於報價單一併註明：1.臨時加班每小時含

稅費用。2.因應哨點增刪所致增減派用每一名人力每月含稅費用(每人每

月標準執勤時數為 288 小時)。 

四、 合約期間，本院對於派駐保全人員保有增減人數權利。 

五、 押標金：參與投標廠商應依下列各點規定辦理，否則視為未繳納而為自

動放棄投標。 

1. 金額：5萬元 

2. 押標金種類得以下列方式繳付： 

(1) 現金。 

(2) 金融機構支票或金融機構本行本票。 

(3) 金融機構保付支票。(本項無法充作未來履約保證金) 



(4) 設定質權之銀行定期存款單。(設定質權之金融機構定期存款單，

得以信託投資公司代為確定用途信託資金之信託憑證代之。) 

(5) 銀行開發或保兌之不可撤銷擔保信用狀。 

(6) 銀行書面連帶保證。 

(7) 郵政匯票 

3. 投標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押標金將無息發還： 

(1) 未得標之廠商。 

(2) 本院宣布廢標或因故不予開標、決標。 

(3) 廠商投標文件已確定為不合於招標規定或無得標機會，經廠商要求

先予發還。 

(4) 已決標之採購，得標廠商已依規定繳納保證金。 

4. 押標金應以投標廠商名義繳納。其所繳納者均應為正本。 

5. 投標廠商以銀行開發或保兌之不可撤銷擔保信用狀、銀行之書面連帶

保證繳納押標金者，其押標金有效期應較招標文件規定之報價有效期

長 30日，若廠商延長報價有效期者，其所繳納押標金之有效期應一併

延長之。 

6. 本處對於廠商所繳納之押標金，將於決標後無息發還未得標之廠商。

廢標時，亦同。但投標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所繳納之押標金，不

予發還： 

(1) 以偽造、變造之文件投標。 

(2) 投標廠商另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 

(3) 在報價有效期間內撤回其報價。 

(4) 開標後應得標者不接受決標或拒不簽約。 

(5) 得標後未於規定期限內，繳足保證金或提供擔保。 

(6) 押標金轉換為保證金。 

六、 得標人同意每月服務費付款方式採遞延方式支付(如：二月份款項於三

月十日付款)。本院亦得依據服務缺失情節依合約規範扣減 1%-5%服務

費。若遇缺失情節重大，本院亦保有中途解除合約之權利。 

七、 本合約簽訂後，得標廠商派駐本院之警衛保全人員應自 115 年 1 月 26

日(星期一)上午十二時起進駐交接，並服務至合約期滿日後 12 小時止

(大樓保全工作交接期不得少於 12 小時，並須為無償配合) 

八、 各院區哨勤位置與服勤時段詳如附件，本院得視需要調整異動，但以不

超過或少於總工作時數為準。 

九、 本院警衛保全服務現場勘查聯絡人，請電洽： 



總  院：劉大猷 總領班(02-27082121 轉 1717) 

新竹分院：黎治平 管理師(03-5278999 轉 2213) 

汐止分院、研究大樓：王煜仁 總領班(02-26482121 轉 7800) 

內湖診所：江明倫 管理師(02-87972121 轉 716) 

陸、 警衛人員遴選標準與到職要求： 

一、 以品德優良、體格健壯、役畢退伍及無前科者為準(到職時應檢附警察

機關函覆保全公司調查之函文影本或無犯罪記錄證明文件、當年度之健

檢資料及個人履歷資料表)，並對緊急事件之處理及警衛任務之達成有

一定能力者。 

二、 派任與備勤成員需於到職前提供人員基本資料、身分證明文件與警政機

關核發之無犯罪記錄證明書及保全人員訓練記錄。 

三、 派任人員於到職前除檢送上項資料供各院區管理單位主管審核外，另需

經面談核可，並完成 72 小時勤前見習後，始得正式獨立執勤。 

柒、 本項警衛保全服務合約招標資料公告於本院網頁首頁 http://www.cgh.org.tw

「最新消息」中，欲投標廠商得自行下載填覆。 

捌、 報價人請將相關資料於 114 年 12 月 18 日中午 12 時前(寄)交由總院庶務組

曾鉦豪先生收(106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 85 號 14 樓 A 室，電話：02-

27317288 轉 1631) 

 

 

 

國泰綜合醫院 庶務組  啟   114/11/27

http://www.cgh.org.tw/
http://www.cgh.org.tw/


本院各院區哨點警衛保全人數與職責 

院區 

(派用人力) 
哨點 小時/天 職責 

總院 

二分館大門 24 
門禁管制、交通疏導、照明及電梯啟閉、文件物品

收點轉發 

二分館車道 10.5 停車場管理(週六 5.5hr、週日 off) 

一分館大門 24 門禁管制、交通疏導、照明及電梯啟閉 

本館後門 10.5 交通疏導、病友扶助(週六 4.5hr、週日 off) 

國壽西側門 10.5 門禁管制(週六 6.5hr、週日 off) 

 

新竹分院 

大門 

(夜間巡邏) 
24 門禁管制、交通疏導、照明及電梯啟閉 

急診大門 24 門禁管制、交通疏導、秩序維護 

分館大門 14 門禁管制、病友扶助(週六 5hr、週日 off) 

機動巡邏 10 院區巡邏、狀況處理 

 

汐止分院 

大門 12 
門禁管制、交通疏導、照明及電梯啟閉 

急診夜間 12 
門禁管制、交通疏導、秩序維護 

後門 12 
交通車管制、病友扶助 

停車場 B1F

出入口(夜間) 
9 

門禁管制、交通疏導、秩序維護 

機動巡邏 

(夜間) 
12 

院區巡邏、狀況處理 

 

汐止 

研究大樓 
大門 12 

門禁管制、照明及電梯啟閉、文件物品收點轉

發、支援汐止分院 

 

內湖診所 

大門 12 

1~4 樓門禁管制、照明及電梯啟閉、文件物品收

點轉發、秩序維護、病友扶助、狀況處理、郵件

收發(週六 5hr、週日 off) 

3 樓門診 12 

1~4 樓門禁管制、照明及電梯啟閉、秩序維護、

狀況處理、郵件收發(週六 5hr、週日 off) 

週六視醫療狀況延後下班時間 

※總院、新竹與汐止分院各需配置休假日輪替人力 1 人，汐止分院則由研究大樓相互支援。 


